附件2
德宏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成员单位
	职    责

	州公安局
	负责指导县市公安机关依法开展火案侦破工作，协助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组织对森林草原火灾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进行预判，并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处置工作；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等工作。

	州应急管理局
	协助州委、州政府及州应急委组织较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原则，负责综合指导各县市和有关部门的森林草原火灾应对工作，发布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及应急救援工作。

	州林草局
	履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具体负责森林草原火灾预防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全州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及卫星热点核查反馈，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等，同时负责森林草原火情早期处理相关工作；必要时，州林草局可以州森防指或其办公室的名义，部署森林草原火灾防治工作。

	州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指导所属队伍做好防扑火知识技能的教育训练，制定城市、农村居民区与林区毗邻区域火灾预防及扑救方案；组织调动所属消防救援力量参与扑救森林草原火灾；负责调动消防救援队伍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疏散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护林区牧区邻近的居民点、文物古建筑、军事设施和易燃易爆等单位，严防山火进村、进城；配合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开展防火宣传、火源检查、消防监督相关工作。

	成员单位
	职    责

	州发展改革委
	负责指导制定全州森林草原防灭火规划，将森林草原火灾预防、扑救、保障相应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年度森林草原防灭火建设项目，对执行情况加强检查、督促。指导各县市发改局制定本地森林防火建设规划，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州工信科技局
	负责指导森林草原防灭火无线电通信业务工作，按照国家规定落实免收森林草原防灭火电台频率占用费，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指配无线电频率，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做好超短波专用网络建设，提供火场应急通信频率保障服务，保障通信网络畅通。

	州教育体育局
	负责指导全州林区中、小学校开展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和法律法规及五个一工程宣传教育工作，并将森林草原防火的知识纳入安全教育大纲，列入年度教学计划，协同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做好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工作。严禁中小学生参与火灾扑救和林区野外用火。 

	州民族宗教局
	负责指导各县市利用民间节日或习俗等活动，向各民族干部群众宣传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采取措施，积极改变边疆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革新陈规陋习。 

	州民政局
	负责推进殡葬制度改革，倡导文明祭扫，配合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工作；指导经营性、公益性公墓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防灭火措施。对因森林火灾造成生活困难群众给予社会救济。

	州财政局
	负责将州级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经费纳入州级年度财政预算，根据财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需要及时安排州级专项资金，保障预防和扑救工作；按照《德宏州财政局自然灾害应急保障协调响应机制》保障扑救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资金；加强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指导督促县市财政部门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资金。

	成员单位
	职    责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及林区企业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和防范工作；指导制定国家级、省级、州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森林草原防灭火设施规划，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负责提供火场实时资料，指导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州生态环境局
	负责把森林草原防灭火、保护森林草原、保护生态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配合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做好防灭火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督促指导全州各地按基本建设程序完成好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协助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做好州内重点工程区及周边林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野外火源管理等工作。

	州交通运输局
	组织协调公路、水路应急运力，参与紧急物资、抢险救援人员及滞留人员的运输保障工作，指导本系统做好公路两侧的森林防火工作。

	州农业农村局
	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农事生产用火管理机制与制度，加强野外农事安全用火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工作，指导林区农户积极采用农业新科技，推广科学种植管理，减少林区野外农事用火；协助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组织人员做好农田周边防火隔离带的设置和火灾扑救工作，保护农田种植物及森林安全。 

	州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指导、检查、督促本系统内森林草原旅游景区（景点）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指导、督促文化和涉林旅游景区组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落实各项防灭火安全措施，负责对导游和游客进行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提高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协助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加强景区森林草原防火监督管理。

	州外办
	负责指导边境县市做好对外联络，积极协调缅方共同做好边境地区的扑火救灾工作。

	成员单位
	职    责

	州广电局
德宏传媒集团
	负责组织广播、电视等媒体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工作；及时播报森林火险天气等级、预测预报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益广告等宣传内容，不断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意识，营造森林草原防灭火“人人有责”的浓厚社会氛围；按照有关规定，配合做好重大森林草原火灾的电视广播宣传报道工作。

	州委宣传部（州政府新闻办）
	负责督促所属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单位积极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工作；监督落实重大森林草原火灾报道归口管理制度，指导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州委网信办
	负责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好自媒体管理，开展舆情监测，指导相关单位开展舆情处置。

	州气象局
	负责提供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服务，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并提供火场气象服务，为扑救指挥提供辅助决策支持；配合做好森林草原火险形势会商；利用气象卫星实时监测火情热点动态；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州卫生健康委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时，按《森林防火条例》相关规定和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要求，及时启动救灾预案，派遣救治队伍，实施救治或转送医院抢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芒市机场
	负责扑火救灾飞机的飞行计划、调度、空管工作，提供扑火救灾飞机航油等后勤保障，确保飞机执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开展。

	德宏银保监分局
	负责监督、指导承保公司按时、按量理赔森林草原火灾损失；督促承保公司加强业务培训，加强对森林草原火灾防灾防损工作支持，减少森林火灾发生。

	成员单位
	职    责

	德宏供电局
瑞丽供电局
	负责做好管辖范围内的输电线路维护保养及输电线路通道的清理工作，保证管辖范围内涉及林区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加强与森林草原防灭火机构的信息沟通，发生危及输电线路的森林草原火灾协同处置。

	中国电信德宏分公司
中国移动德宏分公司
	负责督促各通信公司做好森林防火通信保障工作，确保森林火警电话畅通，遇有较大森林火灾，提供应急通信服务，保障指挥部与火场之间的通信联络。在森林防火紧要时段，及时安排各通信公司发布森林草原防火警示信息。

	中国铁塔德宏分公司
	负责做好林区通信基站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及时组织开展林下可燃物清理，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全力配合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监测网点的项目建设及设备维护工作。

	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在州林草局指导下，履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具体负责自然保护区内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及早期火情的处置；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区防火预警监测及卫星热点核查反馈，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等。

	州水利局
	负责林区水利设施建设，提供州内大、中、小型水库设施及储水量信息。配合、指导森林草原防火部门就近机降取水扑救森林火灾。督促检查水库周边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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